
苏州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
评价登记表（试行）
工会组织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会主席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行政区划      市（县）区      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
评价起止时间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苏 州 市 总 工 会 印 制
填表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1、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各级工会组织应当组织和代表职工开展劳动法律监督。”为了促进全市各级工会切实履行劳动法律监督职责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评价规范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苏工办〔2016〕170号），编制本表。其中监督机构成员（包括监督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监督员）应为单数，按实登记，表中栏目填写不下的可加附页。
2、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在填写本表以前，应当学习理解《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评价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评价细则》、《基层以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评价细则》、《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职工满意度测评表》、《基层以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下级工会满意度测评表》、《关于印发<苏州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评价方案>的通知》（苏工办〔2017〕18号），制定评价工作计划，组织开展评价活动。上述文件和本表均可以从苏州工会网“法律服务”栏目下载，也可以向苏州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办公室索取，联系人：何娇娥，传真电话65235681，电子信箱sz12351@126.com。
3、填写“本级工会申报合格、先进、示范”一栏时，可以填写“申报合格”、“申报合格并推荐先进”、“申报合格并推荐示范”。
4、区域工会或产业（行业）工会的评价、各级地方总工会的评价，可以填写“同意申报合格”、“同意申报先进”、“同意申报示范”。
	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名称
	

	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任期
	

	监督机构成员姓名和职务、电话、是否持有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》、是否参加过上级工会组织的相关业务培训（□内打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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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
	

	本级工会是（在选项后打√）
	地方工会□            区域工会□

产业(行业)工会□      基层工会□

	本级工会领导的工会组织数（不含基层工会的分工会）
	地方工会     家；区域工会     家（其中镇、街道、开发区工会     家，村、社区工会     家）；产业（行业）工会     家；基层工会     家。

	本级工会所在单位入会情况
	职工          人；会员        人

	本级工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
	

	有无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
	

	社团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本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的自我评价：



	

	本单位职工或下级工会组织的满意度测评情况
	

	本级工会申报合格、先进、示范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域工会或产业（行业）工会评价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（县）区总工会评价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苏州市总工会评价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江苏省总工会评价
	盖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